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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ST 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1-087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068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就有关情

况回复公告如下: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收入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综合回复中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关于落实退市新规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该业务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但由于 HIMALAYAS INC 属于新增客户业务，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基于谨慎性考虑，我们对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

项报告进行修订，将该部分营业收入予以扣除。”扣除 HIMALAYAS INC 业务收入人

民币 7,088.33 万元，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人民币 3,745.7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1,116.39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4,428.30万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第 13.3.2 条等相关规定，公司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关于收入真实性 

1、根据检查报告，在 2020 年 7-10 月份客户 Himalaya 公司陆续向公司下达采

购订单，共计 1072.75 万美元，公司境外子公司 Unger Fabrik, LLC（简称 Ung 公

司）在 2020 年 10-12月陆续确认收入。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客户期后回款 447.16 万

美元，占全部应收账款的 41.68%，尚余 625.60 万美元（约合 4,000 万人民币）未回

款。同时，采购订单中公司给予客户 60 天回款信用期已逾期。此外，公司提供的

Himalaya 公司全部回款资料仅为统计表格，提供支持统计表中的银行对账单资料仅

为 2021 年 1-3月。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向客户的催款记录、客户的回款计划等资料；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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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向环球星光了解并得到回复：2021 年 1-6月，公司共收到该客户回款人民币

3,605.08万元，尚未回款人民币 3,097.52万元，账龄均为 0-6 个月，针对该款项，

UG 公司工作人员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保持与客户积极沟通并加大催款力度，督促全

部货款的尽快收回。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结算周期为客户确认收货后 60 天，

已经超过结算周期，客户虽未提供书面还款计划，但客户承诺尽快履行付款义务。根

据目前与 HIMALAYAS INC 的结算情况，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逾期款项已回收过半且

每月均有稳定的回款。据此公司管理层判断 HIMALAYAS INC 偿付能力不存在问题。 

（2）截至目前，客户 Himalaya 公司的回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对账单等

资料； 

回复： 

目前收到 UG公司提供 2021年 1-6月银行对账单，统计客户 Himalaya 公司的回

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收款方式 收款时间 收款金额 

1 银行电汇 2021 年 1 月 26 日  250.26  
2 银行电汇 2021 年 2 月 1 日  224.60  
3 银行电汇 2021 年 2 月 4 日  221.47  
4 银行电汇 2021 年 2 月 9 日  167.11  
5 银行电汇 2021 年 2 月 16 日  198.56  
6 银行电汇 2021 年 2 月 22 日  233.26  
7 银行电汇 2021 年 3 月 1 日  166.37  
8 银行电汇 2021 年 3 月 8 日  213.11  
9 银行电汇 2021 年 3 月 15 日  194.09  
10 银行电汇 2021 年 3 月 19 日  210.80  
11 银行电汇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8.21  
12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13 日  203.20  
13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20 日  200.85  
14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29 日  204.00  
15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6 日  161.56  
16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11 日  145.97  
17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14 日  90.23  
18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21 日  92.00  
19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26 日  82.18  
20 银行电汇 2021 年 6 月 3 日  75.06  
21 银行电汇 2021 年 6 月 25 日  62.19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计收款  3,605.08  

2020年度公司完成与 HIMALAYAS INC 14 笔销售订单，共计人民币 7,088.33万

元注 1。截至 2020 年末应收其余额为人民币 6,702.60 万元注 2，2021 年回款人民币

3,605.08万元注 3，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应收其余额为人民币 3,097.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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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报告期对 HIMALAYAS INC 销售金额为 10,272,339.80 美元，以 2020 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1：6.9004

折算成人民币约为 7,088.33 万元。 

注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为 10,272,339.80 美元，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1：

6.5249 折算成人民币约为 6,702.60 万元。 

注 3：2021 年 1-6 月收款 5,566,575.73 美元，以 2021 年 1-6 月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1： 6.4763 折算成人民

币约为 3,605.08 万元。 

（3）公司与客户 Himalaya 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如有请充分披露。 

回复： 

公司与客户 Himalayas Inc 公司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2、根据检查报告，公司提供的 2021 年 1-3 月份银行流水显示，公司在收到客

户 Himalaya 公司的销售回款后，均在较短的时间内（当天或隔天）即几乎全部转给

相关交易的供应商 Sparkle world公司。经统计，2021年 1-3月份客户 Himalaya公

司回款共 353.26 万美元，公司向供应商 Sparkle world 公司付款共 349.96 美元，

差额 3.30 万美元，仅占销售回款的 0.93%。 

请公司补充披露： 

（1）2021 年 3月份以后上述业务的银行流水； 

回复： 

目前已收到 UG公司提供 2021年 1-6月银行对账单。上述业务 2021 年 4-6月回

款情况详见本问询函第 1题第（2）问的回复内容，2021年 4-6月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付款方式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1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13 日  192.51  
2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23 日  200.85  
3 银行电汇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4.00  
4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6 日  144.86  

5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11 日  148.38  
6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14 日  91.96  
7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21 日  80.32  
8 银行电汇 2021 年 5 月 26 日  77.72  

9 银行电汇 2021 年 6 月 17 日  61.62  

截至 2021 年 4-6 月合计付款
注
  1,202.23  

 

注：2021 年 4-6 月付款 1,856,352.39 美元，以 2021 年 1-6月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1： 6.4763 折算成人民币

约为 1,202.23 万元。 

（2）结合相关业务模式，说明公司在收到客户销售回款后立即打给供应商的具

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4 

回复： 

公司与客户及供应商分别独立签订业务协议并产生业务订单，客户未向公司指

定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属公司传统 ODM 业务。 

公司对客户有收款的权力，同时对供应商有付款的义务，由于收款及付款均存

在逾期情况，公司可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自主对资金进行付款分配，与公司业务实

质不相关联。公司 2020 年受疫情及贸易战影响，业务严重缩水，在自身资金原本紧

张的情况下，客户款项逾期对于公司经营及现金流进一步造成不利影响，受此影响，

公司结合自身资金情况进行灵活付款分配，在收到客户回款后，留取维持公司日常经

营开销的资金后，积极对逾期应付款项进行支付。以上均为公司正常资金安排，相关

业务为公司传统 ODM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3）结合业务利润水平，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或代理佣金（销售回款的

0.93%），以及往年业务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属于当年新增的贸易业务。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属公司传统 ODM 业务，该业务

非纯贸易业务且非新增业务类型。ODM 业务是公司自 2016 年收购环球星光起即存

在的传统业务，报告期前三年该类业务每年平均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2.03亿元。公司

在该类业务中针对各式服装进行自主设计，从而将核心竞争力锁定在附加值较高的

业务链上游的设计环节，将低附加值且固定资产投入大的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外包，

形成供应链管理优势。 

结合公司 ODM传统业务实质并非纯贸易业务，公司并非从中赚取所谓“差价或代

理佣金”。同时，题中计算的“销售回款的 0.93%”不具有实际意义且与公司业务实

质无关，仅为公司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自主对资金进行付款分配的临时影响。公司与

客户及供应商分别独立签订业务协议并产生业务订单，客户未向公司指定供应商，同

时，公司向客户收款与向供应商付款之间无任何关联。 

 

3、根据检查报告，Himalaya 公司的订单集中在 2020 年 7-9 月份，Ung 公司确

认收入集中在 2020 第四季度，上市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显示合并销售收入仅为

860.20万元，未见 Ung公司继续确认与 Himalaya公司的销售收入、未见 Ung公司后

续与该客户的持续交易情况。 

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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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披露 2021 年 1-6 月，Ung 公司与 Himalaya 公司的具体交易情况，若

有，请提供相关支持性材料; 

回复： 

2021年 1-6月，Unger 公司对 HIMALAYAS INC 合计销售金额为人民币 701.58万

元。 

（2）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是否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 

回复： 

2021 年由于该客户的销售款项存在逾期情况，同时公司应付供应商的款项亦存

在逾期情况，且公司自身存在现金流紧张等情况，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决定待大部分

或全部款项收回后再继续接收该客户的新订单。鉴于目前该客户款项已回收过半且每

月均有稳定的回款，且该客户因美国服装市场季节性等因素通常于每个财务年度的下

半年加大采购力度，公司目前正在与该客户就 2021年业务进行协商洽谈。 

 

4、根据检查报告，根据年审会计师提供的 14 笔销售订单及相关资料，检查中

勾稽核查了订单、发票、装箱单等资料，发现销售订单均无客户签字或盖章，公司

依据客户授权代表签字的装箱单确认收入，该装箱单真实性无法验证、货物实际运

输情况无法验证，装箱单仅有个人签字无客户盖章，且该签字未见客户授权证明等

资料。请公司结合内控规范、销售业务流程等，补充披露： 

（1）销售订单的客户签字或盖章情况； 

回复： 

在 Unger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签订的销售协议约束之下，Himalayas 业务人员

与 Unger人员一般为当面或电话等方式进行业务商谈和订单确认，Himalayas 人员将

订单信息录入系统生成电子订单，电子订单上无客户签字或盖章系正常情况。 

（2）装箱单、货物实际运输情况真实性的相关证明材料。请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已就相关单据签字人身份及授权相关问题向客户发函确认。 

 

5、根据检查报告，Ung 公司客户仅在装箱单上签字确认，且无法核实签字人与

客户的关系，鉴于 2020 年 Ung 公司销售全部未按约定回款且客户回款与公司向供应



 6 

商付款时间较近。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模式，补充披露收入确认合规性的相关依据

及相关证明性材料。 

回复： 

据公司美国子公司反馈，美国的交易惯例中一般没有盖公司章的习惯，以事先签

字方式进行确认。公司美国子公司已发函给客户确认签字人身份和授权作为补充文件。

客户端对公司的回款逾期，公司对供货商端的应付款也同样逾期。在没有其他资金支

持的情况下把应收款回款后再支付给供货商客观上减少了因逾期支付供货商货款而

产生的诉讼风险，商业实践中存在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对收入确

认的规定和标准，企业需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报告期

内，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属公司传统 ODM 业务，该业务非贸易业务且

非新增业务类型。本期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中，客户在取得货物前，

公司拥有货物控制权并对货物负有首要责任；客户在取得货物后进行货物品类及数量

等信息的清点并进行质量检查，确认无误后进行签字确认收货。在客户确认收货后，

客户即取得了该货物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公司依据该客户实际确认收货的货物及数量

进行收入确认。同时，在对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中，公司是首要的义务人，

负有向客户销售商品的首要责任，包括确保所销售的商品可以被客户接受；与商品相

关的风险和报酬由公司承担和享有；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公司有权

自主选择供应商，因此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采用全额法进行收入确认。 

 

6、根据检查报告，会计师已识别境外收入为舞弊高风险项目，但在利用境外组

成部分会计师工作时，仅现场走访境外会计师事务所 Wang Accounting Corp，利用

其审计报告的结论，并未对境外收入及境外采购实施销售客户和供应商走访等延伸

审计程序。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提供对于具有舞弊风险的境外组成部分所执行的审计

程序以及底稿等有关资料，并结合前述问题，分析说明审计证据是否充分，审计意

见是否恰当，营业收入扣除专项核查意见是否客观、公允。 

年审会计师回复： 

详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

公司营业收入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综合回复》的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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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业务模式 

7、与 Himalaya公司的交易中，Ung公司仅负责设计环节、无生产，公司在取得

客户订单后，即根据客户选择的样式将生产订单转给供应商。检查了解到，Ung 公

司有生产环节。截至检查离场，未取得相关生产环节的资料、未提供在业务环节中

负责设计及供应商下达订单等证实 ODM 业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实物流相关资料。

此外，经查 Ung 公司销售订单及供应商提供的装箱单，销售与采购一一对应，

Himalaya 公司向 Ung 公司下达的订单立即以同样数量转给供应商 Sparkle world 公

司，但该唯一供应商无生产能力、仅做服装批发贸易。 

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能够证明实物流或证实 ODM 交易模式的相关

资料，包括向供应商检验服装数量、品质等核验资料、运输单据、客户定制需求、

服装样品或设计图样等，并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具有真实业务，是否为自我交易或构

造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假收入。 

回复： 

报告期内，HIMALAYAS INC为公司在 2020年新开发的常规客户，公司与 HIMALAYAS 

INC 的销售业务属公司传统 ODM 业务，SPARKLE WORLD INC 为公司自 2018年起即合

作的合格供应商，该业务非自我交易或构造交易，该收入为公司正常 ODM 业务收入，

不存在虚假收入。ODM 业务是公司自 2016 年收购环球星光起即存在的传统业务，报

告期前三年该类业务每年平均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2.03亿元。 

Unger Fabrik, LLC 公司主要在美从事服装设计以及销售业务，主要业务类型为

ODM 业务以及自主品牌业务的批发销售，Unger 公司无生产环节。报告期内，公司受

疫情原因影响，客户及订单损失惨重。2020年 6月美国本土疫情有所缓和之际，公司

积极寻求符合自身业务模式的新客户，并于 2020 年 7月与新客户 HIMALAYAS INC 达

成 ODM业务意向并签订销售协议，陆续于三季度及四季度收到该客户订单并于四季度

完成销售订单的交付。根据与该客户的销售协议约定客户完成清点和质量检验后签字

确认并接收货物。公司依据客户实际确认收货的货物数量进行收入确认。因此，报告

期内该业务主要控制节点及对应形成的证据资料如下： 

a.双方签订销售框架协议，对业务相关要求进行总体约定； 

b.获取客户订单，规定服装样式、颜色、尺码、数量及单价信息； 

c.商品达到可交付状态后，客户完成清点和质量检验后签字确认并接收货物； 

d.对客户签收的商品开具销售发票，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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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客户完成付款后，取得银行对账单。 

公司自 2016 年起常规以及较大规模的供应商均为国内工厂服装商，报告期由于

疫情及贸易战的影响，公司只能暂时选择美国国内供应商。SPARKLE WORLD INC 为美

国本土服装供应商，自 2018 年起成为公司的供应商，为该年度公司第五名供应商。

公司与该供应商合作方式未发生过变化，虽然该供应商自身无生产能力，但其拥有多

家稳定的上游服装生产商，自开始合作起其交付的货物可以满足公司的采购要求。在

公司于 2020 年第三季度积极获取到了新客户新订单以及上述供应商选择的相关问题

的情况下，公司认为 SPARKLE WORLD INC 可以满足公司对于该业务的采购需求，包括

服装数量、质量以及交货效率等要求。公司认为该采购业务真实合理，仅为公司常规

采购中在美当地采购的情况，无任何异常问题。公司取得销售订单后，根据订单需求，

向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及服装设计图样并规定服装样式、颜色、尺码、数量及单价信

息。待供应商将货物于指定地点达到可交付状态时，公司人员对货物进行数量及品质

检验并向客户进行货物交付完成订单。 

报告期以前，公司拥有众多客户及供应商，且拥有 ODM 及自主品牌等业务模式，

公司可根据众多客户实际下单的服装样式情况，安排不同供应商进行生产，可能出现

同一家供应商生产多个客户的订单，或多家供应商生产同一个客户订单的情况。报告

期内，公司由于上述疫情及贸易战原因，客户数量及供应商数量均大幅下降，客户及

供应商因此主要集中在了 HIMALAYAS INC和 SPARKLE WORLD INC 上，导致了“销售与

采购一一对应”的情况，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其纯属正常情况，该交易具有真实业务。 

 

三、其他 

8、根据年审会计师提供的客户与供应商工商资料，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客户和供

应商注册地址发现，公司客户 Himalaya 公司注册地址“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公园

218 号大西洋大道 2168 号”为一处空房，供应商 Sparkle world 公司注册地“加利

福尼亚州蒙特雷公园西加维大街 1790 号”为一家烧烤店，且两处地址距离仅 3 英里。

工商信息显示，客户和供应商的股东应该均为华人。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客户和供应商的实际办公经营地址、实际控制人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回复： 

HIMALAYAS INC 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的服装进口和批发商，主

要面向北美及南美洲市场从事服装和面料的批发及零售业务，主要销售渠道为商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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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电商平台以及电视购物。其实际控制人和股东为 YAOFU，持股比例 100%，自成立

之日起至今，其股东及主要业务未发生改变。其实际经营地址为 1755 Brown Ave, 

Riverside CA 92509 USA。 

SPARKLE WORLD INC 为美国本土服装供应商，其实际控制人和股东为

JIANSONGCHEN，持股比例 100%，自成立之日起至今，其股东及主要业务未发生改变。

其实际经营地址为 9420 Telstar Ave , Suite 202, El Monte CA 91731 USA。 

（2）上述客户和供应商以前年度合作情况，本次交易的谈判过程；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原因影响，客户及订单损失惨重。2020年 6 月美国本土疫

情有所缓和之际，公司积极寻求符合自身业务模式的新客户，期间向 HIMALAYAS INC

介绍了公司多年来在该类传统业务中形成的完善和成熟的供应及销售模式，可以满足

其需求的业务规模，介绍了公司拥有技术及质量有保障的长期合作供应链，并能够向

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装商品和相关服务，因此，公司能够满足该客户的采购需求，并

成功于 2020年 7月与新客户 HIMALAYAS INC 达成 ODM业务意向并签订销售协，在报

告期内取得了 HIMALAYAS INC 较多的服装订单，并按时完成了货物的交付。 

SPARKLE WORLD INC 为美国本土服装供应商，自 2018年起成为公司的供应商，

为该年度公司第五名供应商。公司与该供应商合作方式未发生过变化，自开始合作起

其交付的货物可以满足公司的采购需求，包括服装数量、质量以及交货效率等要求。 

（3）结合销售能力或生产能力，具体说明客户和供应商通过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的商业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对 HIMALAYAS INC 销售金额为 10,272,339.80 美元，占该客户

2020 年采购总额的 33.82%，2020 年 HIMALAYAS INC 主要财务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美元 

HIMALAYAS INC 金额 

2020 年营业收入 36,812,579 

2020 年采购总额 30,371,424 

该客户 2020年销售额为 36,812,579美元，在该年度美国本土服装市场受疫情不

利影响的情况下，仍维持良好的销售水平。 

SPARKLE WORLD INC 为自 2018年起成为公司的美国本土供应商，虽然该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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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无生产能力，但其拥有稳定的上游服装生产商，自开始合作起其交付的货物可以

满足公司的采购要求。 

本次交易的商业合理性详见本问询函第 7 题回复内容。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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